
欧洲储能市场概况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变革和储能技术的不断创新，欧洲电池储能市场同样迎来持续增长。2024年

底，欧洲电池储能系统总运行容量达到 61.1GWh。根据 Sungrow2024年底的预测，到 2028年，欧洲储

能市场的年度安装容量将达到 78.1GWh，预计市场总体容量将在 2029年增长至 404GWh。根据 Technavio

于 2025年初发布的报告，预计自 2024至 2029年期间，欧洲储能市场规模将增长约 310.4亿美元，年均

增长率（CAGR）为 26.8%。这些增长主要有赖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和储能技术的进步：随着太阳能

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欧洲的普及，储能系统已成为平衡能源供需的关键工具；储能技术的不断创新，使

得储能设备的效率和经济性得到显著提升；随着微电网和智能电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储能系统的应用范

围正在逐步扩大。

欧盟也对储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2022年 1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 REPowerEU修正案，计划加

快电池储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批许可速度，加快欧洲储能项目的部署落地；2023年 3月，欧盟委员会

发布电力市场改革草案，并在 7月的欧洲议会正式投票通过电力市场设计改革方案，为储能的发展提供法

律框架；2025年，欧盟计划推出《欧洲电网一揽子计划》和《储能行动计划》，以统一市场规则、消除监

管壁垒。此外，欧洲各国也陆续制定包括减税、补贴在内的支持性政策及储能装机目标，推动欧洲储能行

业的协调发展。

总之，欧洲正在加速低碳经济转型，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储能基础设施的快速部署，为未来储能市场的

统一和增长奠定基础，市场潜力巨大。

欧洲储能项目商业模式

目前，欧洲储能项目不再仅仅依赖于家庭储能和单一的辅助服务市场，而是采用更为多样化的商业模式获

取收益，主要包括：

1. 户用储能项目

户用储能系统的主要商业模式是自用与备用电源以及参与电力市场。在自用与备用电源模式下，储能系统

用于储存光伏发电的电量，供家庭在夜间或电网停电时使用，确保家庭的基本用电需求。此外，随着电力

市场的发展，参与电力市场模式也逐渐成为户用储能的重要商业路径。部分家庭储能系统通过虚拟电厂平

台，将储存的电量集中起来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从中获得收益。

2. 大型储能项目

在欧洲，大型储能项目主要集中在电网侧，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这些项目逐步形成了以下商业模式：首

先，辅助服务模式是电网侧储能的常见商业模式之一。储能系统通过参与调频和调峰等辅助服务市场，在

出现频率波动时提供快速响应，帮助电网维持稳定，从而获得调频服务费用。其次，容量市场模式也是大

型储能项目的重要收益来源。通过参与容量市场，储能系统确保在电网负荷高峰时提供足够的储备容量，

从而获得容量支付。最后，电价套利模式在储能商业模式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储能系统在电力价格波动的

市场中，通过在低电价时充电、高电价时放电来赚取电价差价。

3. 工商业储能项目

在工商业储能领域，储能系统主要通过削峰填谷、自发自用与余电上网等方式获得收益。削峰填谷模式是

工商业用户通过储能系统在电价高峰时段放电，减少电网负荷需求，从而降低电费支出；在低谷时段充电，

利用低谷电价降低用电成本。另一个常见的模式是自发自用与余电上网模式：安装光伏系统的工商业用户

利用储能系统储存光伏发电的多余电量，提高自用率，减少对电网的依赖，当电价较高时，多余的电力可

售回电网，获得额外收益。此外，部分工商业储能系统还参与电网的辅助服务市场，通过提供调频、调峰

等服务，获取额外收益。

欧洲储能相关法律政策



1. 市场机制与监管要求

欧洲储能项目商业模式的多样化离不开成熟的市场机制与监管框架。容量市场、调频市场以及电价套利等

收益路径的实现，都需依托于欧盟及成员国不断优化的政策激励和交易制度。欧盟和成员国围绕准入要求、

市场化机制和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以确保储能项目能够在电力系统中获得合理定位和可持续收益。

（1）准入与并网要求

储能项目进入欧洲电力市场，需满足不同国家监管机构制定的许可和技术标准。例如，英国的储能被视为

电力生产设施，需要获得发电许可，10MW以下项目可享受小型发电豁免；德国则要求储能项目接入电网

前通过输电系统运营商（TSO）的安全性和调度评估；西班牙近期通过的《2025年第 7号皇家法令》为储

能项目开辟绿色通道，部分位于已通过环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范围内的储能设施可免于重新进行环境评估。

总体来看，欧洲国家正在简化并网审批，以提升储能系统接入速度和灵活性。

（2）市场机制与储能定位

储能的盈利模式直接取决于市场设计，欧盟鼓励储能项目参与多个市场环节，如日前、日内和辅助服务市

场，以增强电网灵活性并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例如，德国已取消负电价政策以抑制市场扭曲，同时在平

衡市场引入储能资源，提升调频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英国自 2024年起实施长时储能“保底机制”，通过“cap

and floor[1]”收入框架为开发商提供最低收益保障。此外，容量市场机制为储能项目创造长期收入机会，如

意大利通过容量拍卖向储能项目授予长达 15年的容量合同，显著降低了投资风险。

（3）监管规则与政策导向

欧盟通过一系列法规推动储能纳入能源转型大框架中。2019年的《欧盟电力市场指令》（2019/944/EU）

和《电力市场法规》（2019/943/EU）首次明确储能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并要求成员国在电网收费和市

场准入中避免对储能的歧视。2023年通过的《欧盟电池法规》（Regulation (EU) 2023/1542）为电池全生

命周期管理提出可持续性、回收和安全要求，并在 2025年前分阶段实施碳足迹和性能指标标准。此外，

《净零产业法案》（Net-Zero Industry Act）和《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为锂、

钴等关键材料的供应链安全设定了强制性评估和风险分散要求，以保障储能产业链稳定。

（4）区域政策差异

2025年欧洲储能市场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低政策风险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波兰，已建立完善的补贴

与市场准入机制，推动大型储能项目快速落地。相对而言，奥地利、荷兰和斯洛伐克的储能政策趋于收紧，

如荷兰计划逐步取消光伏净计量政策，缺乏储能替代激励，可能影响市场回报率。东欧国家如波兰、罗马

尼亚则以补贴驱动为主，短期爆发式增长明显，但电网适配性和本土电池产能仍是制约因素。

综上，欧洲储能市场的准入与监管体系正在加速成熟，政策激励与市场化机制双轨并行。对于中资企业而

言，进入欧洲市场的关键在于理解并利用这些机制：一方面，需提前研究目标国的接入标准和补贴政策，

确保项目合规落地；另一方面，应结合容量市场、调频市场及电力现货交易等多元市场机制设计灵活的收

益结构，以实现稳定回报。

2. 关键认证及技术标准

在欧洲各国销售和安装储能产品时，需要遵守欧盟及各成员国的相关认证和许可要求，以确保产品的安全

性、可靠性和合规性，主要的认证和标准包括以下：



“出海”欧洲储能市场主要法律风险

1. 市场准入风险

进入欧洲储能市场，首先需要满足各成员国对能源项目的准入许可和电力市场牌照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

普遍规定，储能设施接入电网需通过严格的并网审批，涉及发电许可、电网接入协议和容量市场注册。英

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对储能项目设有专门的许可机制和技术标准，未取得合格牌照或未满足安全并网

要求的企业可能无法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此外，储能设备销售和安装还需符合 CE认证、低电压指令（LVD）、电磁兼容指令（EMC）等欧盟产品

标准。若设备涉及锂电池，还需满足 2023年生效的《欧盟电池法规》（Regulation (EU) 2023/1542），

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回收利用、可追溯性等要求。对于未经认证的设备，不仅无法在欧洲市场合法

销售，企业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退货及赔偿风险。

中资企业在项目开发或设备出口前，建议聘请法律顾问、技术咨询机构进行项目、产品全流程合规审查，

确保取得 CE认证、RoHS认证等必要文件；在项目投标或并网前提前确认许可流程和监管标准。



2. 外资审查与监管风险

近年来，欧盟加大了对第三国投资者（尤其是来自关键技术领域的中企）的安全审查力度。《欧盟外资审

查条例》（FDI Screening Regulation）允许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对涉及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如电网调度中

心、大型储能系统或虚拟电厂平台）的投资交易进行联合审查。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更在本国

立法中强化了能源行业外资审查机制，对参股、收购或技术合作提出严格条件。

同时，欧盟电力市场交易受《REMIT法规》（Regulation on Wholesale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监管，要求市场参与者注册、披露交易信息，防止操纵和内幕交易。违反该法规的企业可

能面临百万欧元级别的行政罚款甚至刑事责任。

中资企业在进入欧洲市场前应评估目标国是否存在外资敏感领域限制，并在交易架构设计中引入合规审查

机制。可考虑通过本地合资或技术合作降低外资审查风险，并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和内部合规体系，防止

触犯 REMIT等市场监管法规。

3. 数据与网络安全风险

储能和虚拟电厂业务高度依赖数字化平台与实时数据交换，这使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GDPR）和《NIS2网络安全指令》。GDPR对数据收集、跨境传输、存储及使用有严格规定，违规

可能导致高达全球营业额 4%的罚款。对于储能系统中的远程监控、用户能耗数据或云平台服务，企业需

确保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满足欧盟本地化和隐私保护要求。此外，《NIS2指令》及成员国的网络安全法律要

求关键能源设施必须具备网络安全事件响应和漏洞修复能力，一旦储能管理系统或逆变器软件遭到攻击，

企业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及赔偿风险。

中资企业应在涉及储能设备设计和软件系统的合同中引入“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相关条款，并与欧盟认证

的网络安全机构合作，确保产品通过必要的渗透测试和安全审计。对于数据跨境传输，可通过标准合同条

款（SCC）等合规工具降低法律风险。

4. 政策与激励机制不确定性

欧洲储能市场高度依赖政策驱动，补贴、容量市场规则和税收政策的频繁调整可能直接影响项目盈利。例

如，荷兰已宣布逐步取消光伏净计量政策，而奥地利、斯洛伐克等国对储能补贴趋于收紧。意大利则频繁

调整容量市场拍卖机制，导致部分项目收益预期波动。此外，欧盟绿色政策（如《Fit for 55》计划、《可

再生能源指令》修订案）虽鼓励储能发展，但各成员国执行力度和细节差异较大，这增加了跨国投资的不

确定性。企业若未能及时跟踪政策动态，可能因投资周期较长而面临补贴削减、并网延迟或合同收益缩水

等风险。

在欧洲投资储能项目时，中资企业应持续监控政策调整趋势，并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在商业合同中预先设

置相关条款，以分担法律及政策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可优先锁定长期购电协议（PPA）或容量合同，

以稳定现金流，减少对短期补贴的依赖。

文章附录

[1] “Cap and floor”机制设定了收益上限与下限：上限（cap）允许开发商在资产表现优异时获得合理回报，

若收益超过上限，多余部分需与消费者共享；下限（floor）则确保开发商可回收投资成本并获得与债务成

本相当的基本回报。


